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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潇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

纷案

审理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19）京 02 民终 8037 号

案 由：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京 02 民终 8037 号

原告：李俊潇，男，1985 年 8 月 29 日出生，X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负责人：王兵，该公司总经理。

顺风车通过分摊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方式，达到缓解拥堵、方便出行的目的。从事顺风车

是否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应结合收取费用情况、车辆行驶区间、车辆所有人职业状况

以及接单频率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原告李俊潇因与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发

生保险合同纠纷，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俊潇诉称：李俊潇就其所有的车辆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及机动车损失商业险，保险期间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2018 年 12 月 17

日，李俊潇驾驶被保险车辆与案外人宋强驾驶的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

李俊潇对此次事故负全责。该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和宋强所驾驶车辆受损。李俊潇为修理被保

险年辆花费 67729 元，垫付了宋强所驾驶车辆的修理费 66573.90 元。后李俊潇向平安保险公

司提出理赔申请，平安保险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出具拒赔通知书，理由是被保险车辆改变

使用性质。李俊潇认为，虽然事发时李俊潇在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平台“嘀嗒出行”

承接了顺风车单，但这不属于营运性质，顺风车是政府倡导的合乘行为，具有非盈利、互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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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其目的在于分摊成本，承接顺风车业务不会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李俊潇认为平

安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

额内赔付原告修车费损失 134482.90 元。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李俊潇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上均

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但因事发时李俊潇从事顺风车业务，擅自改变被保险车辆

的使用性质，增加了被保险车辆的危险性，由此引发的事故不属于保险公司承保的责任范围。

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第三者车辆损失 2000 元，不同意李俊潇的其他诉讼请

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一、原告李俊潇名下的京 AXXXXX6 号小客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

失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平安保险公司予以承保。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限额为

250650 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限额为 50 万元，均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 00 时起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 24 时止。车辆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被保险人

为李俊潇。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记载如下内容：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

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

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

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

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5.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

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

二、订立上述保险合同所适用的保险条款是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名称为《机

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 版）》，该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责任免除”部分

第八条第（五）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

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由

此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三、2018 年 12 月 17 日 20 时 51 分，在海淀区永丰路与丰滢东路交叉处，原告李俊潇驾

驶被保险车辆与宋强驾驶的晋 DXXX3 号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上述两车受损。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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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温泉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俊潇负全责。

四、2018 年 12 月 18 日，京 AXXXXX6 号小客车在北京环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入场维修，

维修费共计 67729 元;同日，晋 DXXXX3 号小客车在北京华泰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入场维修，维

修费共计 66753.90 元。上述费用均已经由原告李俊潇实际支付。

五、2019 年 1 月 18 日，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向原告李俊潇出具了拒赔通知书，载明如下内

容：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平安保险公司责任范围，理由在于标的车改变使用性质，违反

《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 版）》第一章第八条第五款、第二章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

定。

六、另查，原告李俊潇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就职部门为数据信息中心服务

管理部，劳动合同中记载的李俊潇的居住地为通州区富力惠兰美居。2018 年 12 月 17 日 20 时

45 分，李俊瀟承接了嘀嗒顺风车单，该行程为赵庄村公交站至皮村环岛。诉讼中，李俊潇称

该公司的数据信息中心和服务管理部距赵庄村公交车一站地。

七、诉讼中，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了定损报告两份，定损报告显示：事故发生后，平安

保险公司在北京环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京 AXXXXX6 号小客车进行了定损，定损金额为 59007

元，在北京华泰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晋 DXXXX3 号小客车进行了定损，定损金额为 54503.58

元。上述定损报告既无修理厂签章，也无车主签字。

八、诉讼中，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对涉诉两辆车的维修项目和维修价格提出异议，但明确表

示不申请鉴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李俊潇承接顺风车业务是否变更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被告平

安保险公司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

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顺风车与网约车并非同一概念，

顺风车是指私人小客车合乘，应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2016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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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出台了《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该意见在首部开宗明义，阐述其目的

在于“清洁空气、节约能源、缓解交通拥堵、方便出行，规范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行为，保护

合乘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随后其第一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

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驾驶员的小客车、分摊合乘部

分的出行成本（燃料费和通行费）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由此可知，该条明确了纳入

行政部门规制视野范围内的顺风车概念。其第二条规定“合乘出行作为驾驶员、合乘者及合乘

信息服务平台各方自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事行为，相关责任义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担”，由此可知，顺风车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也非营运行为。

本案中，原告李俊潇借助“嘀嗒出行”平台发布行程并与顺风车乘客达成合乘合意，信息

服务平台根据乘客人数及行使里程计算出乘车费并推送给司乘双方。根据已查明事实，李俊潇

有固定职业，没有以顺风车业务谋生的动机，且涉诉行程的始发地与李俊潇的工作地点接近，

目的地与李俊潇居住地区域接近。此外，李俊潇收取的乘车费用的多少不由其个人意志决定，

而是由信息服务平台确定，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李俊潇曾向乘客收取过超过平台计

算标准的费用的情形下，李俊潇驾驶运送搭乘者的行为应界定为顺风车，不具有营运性质。平

安保险公司关于李俊潇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原告李俊潇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50 万元及商业车损险 250650

元，平安保险公司均予以承保，含不计免赔。保险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收到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本案中，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且不属于免赔情形，平安保险公司对此次事故造成的被保险车辆及第三

者车辆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保险车辆小客车的损失，该车辆实际维修金额为 67729

元。关于第三者车辆的损失，该车辆实际维修金额为 66753.90 元。诉讼中，平安保险公司对

上述两车的维修项目和维修费金额提出异议，但表示放弃申请鉴定，平安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

维修项目与事故不具有关联性，亦无证据证明维修费金额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故一审法院对平

安保险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俊潇要求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车损险限额内赔偿其

67729 元车辆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给案外人宋强造成了

财产损失，平安保险公司应依法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

限额内予以赔偿。鉴于李俊潇已经代第三者宋强支付了车辆维修费 66753.90 元，对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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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向李俊潇支付 2000 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李俊潇支付

64753.90 元。

综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三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 2019 年 5 月 5

日作出判决：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李俊潇机动车损

失 67729 元、第三者车辆损失 66753.90 元。

平安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被上

诉人李俊潇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从事网约车业务并收取报酬的行为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是没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本案中，李俊潇通过“嘀嗒出行”平台发布行程，载客并收取对价，已

属于网约车性质，涉案车辆登记为非营运，现性质已经改变。另结合本案事实，李俊潇不能证

明发生事故的时间及其载客路线为固定下班回家时间及路线，且事故发生时为晚上 21 时，根

据事发时间为夜晚及载客过程中必然需要进行沟通和对陌生环境辨识观察等因素，足以导致精

力过分的耗费、车辆危险性程度显著增加，继而发生交通事故，此结果与李俊潇是否有固定职

业无关。另外，李俊潇向乘客收取费用一节，法院认为收费不由个人意志决定，且未超过平台

计算标准，所以载客行为不具有营运性质，其将车费的计算标准定性为确定车辆使用性质的决

定性因素有逻辑性错误，且事实上本案中该费用也确实超过了行程的实际成本。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及合同约定，平安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李俊潇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意见。李俊潇

的行为完全符合《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是绿色出行的合乘行为，没有改变

车辆使用性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被上诉人李俊潇的职业状况、涉诉行程的始发地与李俊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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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地点的距离，目的地与李俊潇居住地区域的距离以及乘车费用等因素综合认定李俊潇驾

驶车辆运送搭乘者的行为为顺风车，不具有营运性质，具有较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应

当指出，李俊潇通过“嘀嗒出行”平台发布行程，属于网约车性质，但网约车并不必然具有营

运性质;事故发生时间为晚间亦不是免除保险公司相应赔偿责任的事由;此外，上诉人平安保险

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乘车费用超过了行程的实际成本。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做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